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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約僱人員 林萱雯
電話：03-3322101#7454
傳真：03-3361097
電子信箱：065140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3002786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3002786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台灣兒童伊比力斯協會辦理全國各級學校「認識伊比

力斯校園教育課程」，請貴校踴躍報名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中華民國113年3月22日兒童伊比力斯字第0000113005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該協有鑒於校園經常需要處理伊比力斯(癲癇症)學生在學

校發作或因腦部功能受影響造成學習落後、記憶、情緒、

認知行為等現況，如因不瞭解或錯誤處置方式也常讓伊比

力斯在心理與人格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及造成老師輔導上

之困擾。

三、為促進癲癇兒童福利，加強對癲癇兒童的醫療與就養、維

護伊比力斯校園照護安全，實現伊比力斯友善校園目的，

該協會將邀請神經內科(癲癇科)專科醫師以實體課程或線

上課程方式向學校教師、職員工、校護、社工、家長等說

明詳細且具實用之伊比力斯知識及正確發作處置方法。

四、檢附課程申請辦法1份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30003912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3/27 10:5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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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各私立國中小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
副本：

00


